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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31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弗傳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代 表 人 楊益松
上列聲請人為勞動基準法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前因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下稱職安署)實施勞動

檢查 ,發現聲請人所僱月薪制勞工曾玉棻於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9日 出勤忘打上班卡 ,實際於當日上午 8時前即到勤提供勞務 ,

但聲請人視為曠職 4小時並扣半日工資 ,致工資未全額給付
,且

未核實記載該勞工是日上班出勤時間至分鐘為止
,已違反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22條第 2項及第 30條第 6項規定 ,經職安

署將檢查結果函知聲請人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後才多送臺中市

政府 ,由 臺中市政府裁處罰鍰 。聲請人不服 ,循序提起訴願及行

政訴訟 ,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

71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14年度高上字第 7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駁回聲請人上訴 。

二 、聲請人執系爭裁定 ,向 憲法法庭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其聲請意旨

略以 :(一 )聲請人已建置電腦人臉辨識方式記錄員工出勤情形
,

並記錄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符合勞基法第 30條第 6項規範內

涵 。(二 )該勞工未完成一班打卡義務
,復未依工作規則填報補卡

申請表 ,屬未完成勞動契約之內容
,故聲請人暫未給付 l12年 9

月 9日 上午薪資。且應由勞工證明其確有履行勞務
,不應將舉證

責任才多轉給聲請人 。(三)職安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43條證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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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規定 ,聲請人所受行政處分有重大瑕疵 。

三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

宣告違憲之判決 。

四、經查 ,本件聲請人對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

地訴字第 71號判決不服 ,提起上訴 ,經系爭裁定認上訴不合法

而子駁回確定 ,是本件聲請應以該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判決為確定終局裁判 ,合先敘明。

五 、核本件聲請意旨所陳 ,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

摘確定終局裁判對於聲請人所涉基本權利之理解或權衡有何牴

觸憲法之處 ,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32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迴避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619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

第 49條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8條 、

第 78條 、第 95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前對中華民國 113年 l0月 23日 最高行政法院 113

年度抗字第 250號裁定聲請再審 ,因逾期未補正繳納裁判費及提

出委任律師或得為抗告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
,經系爭裁定以其再

審之聲請不合法而駁回 ,是系爭裁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

所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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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林廷佳
凋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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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33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教師法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

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727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73

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及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

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前對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0日 最高行政法院 113

年度抗字第 265號裁定聲請再審 ,因逾期未補正繳納裁判費及提

出委任律師或得為抗告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 ,經系爭裁定以其再

審之聲請不合法而駁回 ,是系爭裁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

所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1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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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3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

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22號裁定
(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下稱系

爭規定一)、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

第 176條 ,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第 284條等規定(下

併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戶斤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爭規定一未為奈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

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其餘聲請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

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l

項所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

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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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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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3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

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97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

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第 278條 、

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
,爰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聲請人前對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16日 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

度聲字第 742號裁定聲請再審 ,因逾期未補正繳納裁判費及提出

委任律師或得為抗告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
,經系爭裁定以其再審

之聲請不合法而駁回 ,是系爭裁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

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得

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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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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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3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

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29號裁定
(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下稱系

爭規定一)、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

第 176條 ,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第 284條等規定(下

併稱系爭規定二 )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

主 1°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系爭規定一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對

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其餘聲請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

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

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

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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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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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3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號裁定(下

稱系爭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l、 第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104條 、第 176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等規定有違憲

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達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前對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4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

度聲再字第 225號裁定聲請再審 ,因逾期未補正繳納裁判費及提

出委任律師或得為抗告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 ,經系爭裁定以其再

審之聲請不合法而駁回 ,是系爭裁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

所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l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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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3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54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第 298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第 95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

出 1°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聲請人前對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29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

度抗字第 210號裁定聲請再審 ,因逾期未補正繳納裁判費及提出

委任律師或得為抗告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
,經系爭裁定以其再審

之聲請不合法而駁回 ,是系爭裁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戶斤

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得

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39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

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70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49條

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104條 、第 176條 、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

第284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前對中華民國 l13年 12月 26日 最高行政法院 l13

年度聲字第 669號裁定聲請再審 ,因逾期未補正繳納裁判費及提

出委任律師或得為抗告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 ,經系爭裁定以其再

審之聲請不合法而駁回 ,是系爭裁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

所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l



憲法法庭第

一

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i華  民  國  l15  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40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

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l14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l、 第 49條

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104條 、第 176條 、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

第 284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聲請人前對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16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

度聲字第 696號裁定聲請再審 ,因逾期未補正繳納裁判費及提出

委任律師或得為抗告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
,經系爭裁定以其再審

之聲請不合法而駁回 ,是奈爭裁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

稱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得

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l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41號

聲 請 人 陳佳森
上列聲請人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
,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臺高

院)106年度重上更(一 )字第 27號刑事判決論以共同連續公務員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 ,足以生損害

於公人甲人’處有期徒刑 1年 ,褫奪公權 1年 ;減為有期徒刑 6月 ,

褫奪公權 1年 。有期徒刑部分 ,緩刑 2年 ,並應於該判決確定後

1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12萬 元確定 。其後 ,聲請人對上開臺

高院第二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經臺高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458

號刑事裁定駁回 ,聲請人不服提起抗告 ,經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

抗字第 2565號刑事裁定(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抗告無理由

而予駁回確定 。聲請人認上開臺高院第二審確定判決有關 「並應

於本判決確定後 1年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12萬元」部分之諭知

已違反毋ll事要速審判法第 7條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有違憲疑義 ,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9條第1項所定裁判憲

l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憲

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

三 、核本件聲請意旨所陳 ,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

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對於聲請人所涉基本權利之理解或權衡有何

牴觸憲法之處 ,核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不符 ,本庭爰依同

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延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442號

聲  請  人 甲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國家賠償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1.臺灣高等法院 114年度上國易字第 1號民

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37條

第 1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一 ),因被聲請迴避之受命法官 ,未依

該規定停止訴訟 ,又經合議庭裁定毋庸迴避 ,侵害聲請人憲法第

16條訴訟權 ;2.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醫療法第 99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二 ),已明訂適用範圍與立法意旨 ,．l隹法院就該規

定之適用 ,違背立法意旨、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及違反闡明義務

等 ,牴觸憲法第 16條及第 22條等規定 ;3.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 :

(1)誘導聲請人變更聲明 ,侵害聲請人聽審權 。(2)違背辯論主

義、中立聽訟 。(3)所行之準備程序違背武器平等原則及正當法

律程序 。(4)逕 自刪減 、變造裁判書。(5)審理程序與判決理由

之構成 ,悖離法治國原則 ,牴觸憲法第 15條 、第 16條 、第22條

至第 24條規定等語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備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

判理由者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

三 、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聲請人並未敘明系爭規定一及二

究有何違憲之處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 ,比部分之聲請不合

法 。至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核其聲請意旨 ,實難謂已具體敘

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系爭規定一及二之解釋 、適用 ,究有何誤

認或忽略憲法相關基本權保障之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

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比部分之聲請亦不合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與憲訴法上開規定所定之法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

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蔮 l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朱倩儀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6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51號

聲  請  人 陳慶鴻

上列聲請人因交通裁決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4年度交上字

第 292號裁定 (下稱最終裁定 )、 其所適用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7條之 1關於民眾檢舉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一)及第 85條第

3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 。其聲請意旨略以 :1.系 爭規定一僅列出檢舉項目,卻未

對民︿甲人之檢舉行為有明確規範與要求 ,且對於民眾檢舉之案件
,

皆未遵循行政罰法第 8條 、第 19條之規定為之 ,不論情節輕重 ,

均課予罰鍰處罰 ,違反法明確性原則 、法安定性原則 、法律保留

原則 、比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法治國原則、憲法第 7條 、

第 16條 、第 22條保障之請願 、訴願及訴訟權 、財產權 、自由權 、

隱私權及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 、第 535號 、第 699號 、第 749號

解釋之意旨。2.系爭規定二屬有罪推定之規定 ,當檢舉之證據存

在瑕疵 ,或舉發機關怠於確認證據違法 、執法人員假冒民眾身分

檢舉時 ,將導致受檢舉人無法有效保全或確認對自己有利之證據
,

因而使舉證責任倒置 ,違反比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憲法

第 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及司法院釋字第418號、第 653號解釋

之意旨。3.最終裁定適用違憲之系爭規定一 ,應受違憲宣告
,並

廢棄發回等語 。

二 、查聲請人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



3671號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終裁定以其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 ,是

本件聲請 ,應以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判決為本

庭據以審查之不利確定終局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先
予敘明 。

三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盟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備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所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四 、本件就系爭規定一及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核其所陳 ,尚

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規定一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又系爭

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對之聲請

法規範憲法審查 ,是比部分之聲請與憲訴法上開規定所定要件均

不合 。至本件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查聲請人僅主張最終裁定

因適用系爭規定一而違憲 ,並未具體敘明最終裁定或系爭確定終

局判決本身究有何違憲之處 ,此部分之聲請亦與聲請裁判憲法審

查之法定要件不合 。綜上 ,本件聲請不合法 ,爰依上開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朱倩儀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6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53號

聲 請 人 陳明峰
上列聲請人為交通裁決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

交上字第 70號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於舉發機關未盡其客

觀舉證責任之情形下 ,僅憑臆測即認定聲請人於普通重型機車上

「增設藍色燈光」足以 「致影響行車安全」
,而屬擅 自變更原規格

設備之違規行為 ,係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見解 ,且漏未考慮基本

權之內涵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5條 、第 22條保障之財產權 、

一般行為自由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又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

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

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

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l

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是人

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適

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

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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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持一己主觀之見解 ,爭執確定終局判決認

事用法之當否 ,尚難認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究有如何

牴觸憲法之處 ,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再庭爰依
〡

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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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54號

聲 請 人 張麗惠
董議雲

上列聲請人為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為新北市○○區○○○段 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

地)之共有人 ,因認吳嚁辰及張耿銘二人 (下稱吳曜辰等二人 )

未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 ,以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之一

部 ,而起訴請求吳曜辰等二人拆除前揭地上物並返還該部分土地

子全體共有人 。臺灣高等法院審理後 ,認定訴外人莊鴻志前於系

爭土地上興建連棟公寓 (下稱系爭公寓)時 ,即 已於系爭公寓各

戶一樓前方空地設置圍牆
,規劃圍牆內了貝ll空地由一樓住戶使用 ,

承購戶遷入後並按該規劃實際使用之 ,是系爭公寓第一手承購戶

全體共有人間 ,已合意成立一樓圍牆內空地歸各戶一樓共有人專

用之分管契約 ,且前開一樓專用之外觀並無改變
,於任一共有人

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時 ,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
,通

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 ,是聲請人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
,故認

聲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從而以該院 l13年度上字第 368號民事

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 。聲請人因認確定終

局判決所持見解 ,已違反憲法第 15條 、建築法第 1l條及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 7條規定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爰聲

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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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應認聲請人之真意僅係就確定終局判決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比審查 ,合先敘明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爭執法院對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之當
否 ,客觀上尚難謂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究有何牴觸憲法之

處 ,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所規定之要件不合 。

四、綜上 ,本庭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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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55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為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788號裁定 ,聲請解釋憲法暨

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2年審裁字第 788號裁定所適用

之憲法訴訟法規定 ,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停止適

用憲法訴訟法等語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係就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核與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

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至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

法部分 ,應認聲請人之真意係聲請暫時處分 ,本件聲請既不受理
,

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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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為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6號裁定 ,聲請解釋憲法暨

停止適用憲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6號裁定所適

用之憲法訴訟法規定 ,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停止

適用憲法訴訟法等語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係就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核與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

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至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

法部分 ,應認聲請人之真意係聲請暫時處分 ,本件聲請既不受理 ,

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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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457號

聲 請 人 周彥廷
送達代收人 龔玟卉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停止執行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 (下稱六軍團)因認本件聲請人有陸海空軍

懲罰法第 15條第 14款所定其他違反國防部所頒布法令之違失行

為 ,而核子記過二次之懲罰 ,並將聲請人中華民國 112年度考績

績等評列為乙上 (二者併稱原處分),聲請人不服 ,循序對原處分

提起行政訴訟 。嗣聲請人中請志願留營續服現役三年 ,六軍團原

予以核准 ,復又以 114年 2月 21日 陸六軍人字第 1140032416號

令 (下稱系爭註銷令)註銷前核准聲請人志願留營之核定 。聲請

人不服提起訴願 ,並於訴願決定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

原處分及系爭註銷令之執行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駁回
,聲

請人不服提起抗告 ,亦經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258號裁

定 (下稱系爭裁定),以抗告無理由予以駁回。聲請人因認系爭裁

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 2項及第 3項 (下併稱系

爭規定)均有違憲疑義 ,乃提起本件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聲

請意旨略以 :

(一 ) 系爭裁定忽略暫時權利保護制度應以法律為合理規定 ,逕予適

用系爭規定未規範之 「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要件
,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 、

工作權及服公職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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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系爭裁定於適用系爭規定關於 「難於回復之損害」之要件時 ,

未就相同事物為相同對待 ,而認定聲請人遭剝奪公 (軍 )職身

分並非難於回復之損害 ,違反平等原則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

障之訴訟權 、工作權及服公職權 。

(三 ) 系爭規定關於 「難於回復之損害」之要件 ,容有重大疑義 ,非

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又縱「難

於回復之損害」如系爭裁定所稱 ,係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

能以相當金錢填補者 ,亦有涵蓋過狹而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

則之情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聲請人曾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4年度停字
第 21號裁定提起抗告 ,經系爭裁定以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

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裁定為確定終局裁定 ,合先敘明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持一己之主觀見解 ,爭執確定終局裁定
認事用法之當否 ,暨泛言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

原則及平等原則 ,均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

究有何違憲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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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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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45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迴避之再審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646號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20

條、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3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 1、 第 73條 、第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265條 、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規定 (下併

稱系爭規定二),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

言吾。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戶斤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l



中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
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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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459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法官迴避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1l號裁定 (下

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

第 104條 、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5條 、第 78條 、第 95條規

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第 36條至第 3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

二),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二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一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一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l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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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460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

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31號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下稱

系爭規定一 )、 第49條之 1、 第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104條 、

第 176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284條規定 (下併

稱系爭規定二),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

主 i°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61號

聲 請 人 曾繁祺

上列聲請人為交通裁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l14

年度巡交字第 89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所適用之交通部中華

民國 82年 4月 22日 交路字第 009811號函、109年 11月 2日 交

路字第 1095008804號函(下併稱系爭函),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

違反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5條 、

第 22條保障之財產權及行動自由 ;(二 )系爭判決肯認系爭函為

解釋性行政規則並予以適用 ,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規定、

憲法上比例原則及法治國原則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5條 、第

22條保障之財產權及行動自由,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

言吾。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 114年度交上字第 473號判決 ,以上訴無理由予以駁

回 ,是本件聲請應以前開高等行政訴訟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

⊥



決 ,合先敘明 。

(二 )按行政機關所為之解釋函令 ,如僅就法律之解釋適用等表示意
見 ,自 非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法規範 ,是法院於裁

判表示法律見解時 ,如予以援用 ,即屬裁判所表示法律見解之

一部 ,自 應於裁判憲法審查一併審酌。查系爭函係由交通部發

布 ,供各級公路主管機關適用法律時所參考之釋示 ,核屬解釋

性行政規則 ,是聲請人就系爭函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實

係就確定終局判決援引系爭函所表示之見解是否違憲予以爭

執 ,應屬裁判憲法審查之審酌範圍 ,爰於確定終局判決之裁判

憲法審查併子審究 ,次子敘明。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持一己之主觀見解 ,泛言系爭函及確定
終局判決違反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尚難謂已具體

敘明確定終局判決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所規定之要件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462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為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60號裁定 ,聲請解釋憲法暨

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60號裁定所適用

之憲法訴訟法規定 ,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停止適

用憲法訴訟法等語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係就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核與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

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至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

法部分 ,應認聲請人之真意係聲請暫時處分 ,本件聲請既不受理 ,

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日

l





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463號

聲 請 人 張睿函
送達代收人 張隆成

上列聲請人為國民年金法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698號裁定

(下稱系爭憲法法庭裁定),以聲請人持以聲請憲法審查之臺中

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訴字第 213號判決 (下稱

系爭判決 ),非屬用盡審級救濟途徑之確定終局裁判為由 ,而 予以

不受理 ,顯屬誤引誤裁 ,復未指明聲請人之聲請何以與憲法訴訟

法規定之要件未合 ,係違反憲法第 16條 、第 23條之違憲不受理

裁定 ;(二 )依憲法訴訟法第40條第 1項規定之反面意旨 ,系爭

憲法法庭裁定應不生實質確定力 ,聲請人得持系爭判決更行聲

請 ,爰請求憲法法庭為宣告法規範及裁判違憲或統一見解之判決

等語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月良;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係就系爭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核與上開憲

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

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1



大法官

大法官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6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

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22號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284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l04條 、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牙l｜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l



中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46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

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23號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284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2條 、第 104條 、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l



中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6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教師法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

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741號裁定

(聲請人誤載為 l14年度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

行政訴訟法第 102條 、第 26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第49條

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均有違憲

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46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訴訟救助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55號裁定(下

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76條 (下稱系

爭規定一 )、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102條 、第 l04條 、第 26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1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46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假處分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64號裁定
(下

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

第 29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104條 、第 26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及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

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見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2   月   2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月

林廷佳

24   一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469號

聲 請 人 甲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更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45號裁定準用憲法訴訟

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

文第 5條第 4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而聲請解釋憲法
,

核屬對該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核與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

未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林廷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4日

l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470號

聲 請 人 林宏澤
上列聲請人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前後二次犯施用毒品之罪間隔已逾 8

年 ,依法應受觀察勒戒 ,．l任 中華民國 114年 l1月 28日 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 100年度聲字第 4991號毋ll事裁定 (下稱糸爭裁定)未

依法撤銷同院 100年 12月 12日 之定應執行刑裁定
,已違背憲法

之宗旨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收受系爭裁定後 ,原得提起抗告而未提起
,是系爭

裁定並非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

聲請人自不得持之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

訴訟法所規定之要件不符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

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4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l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林廷佳

月   24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03號

聲 請 人 蘇品睿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明異議案件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抗字第 2113號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刑法第 77條第 1項 、

第 2項 第 2款 、行刑累進處過條例第 19條第 2項 、第 3項 、第 20

條、第 28條之 1、 外役監條例第 14條等規定(下合稱系爭規定),

違反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 、罪刑相當原則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

憲法第用條比例原則 ,牴觸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等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戶斤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所定要件者 ,審 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

定有明文 。

三 、關於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查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

定 ,聲請人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關於裁判憲法審查

部分 ,核聲請意旨所陳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

裁定就法律之解釋、適用 ,究有何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是本件

l



中

聲請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2   月   25    日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箏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6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0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認最高行政

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396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行

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第 284條 (下併稱系爭

規定一),及行政訴訟法第 73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二),有違

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對

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

一聲請部分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

系爭規定一無涉 ,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本庭爰依

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6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0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 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72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

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及行政

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3、 第 176條規定 (下併稱

系爭規定二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對

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

一聲請部分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

系爭規定一無涉 ,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本庭爰依

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孫國慧

26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50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34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

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及行政

訴訟法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176條 、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對

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

一聲請部分
,綜觀聲請書戶斤載內容 ,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

系爭規定一無涉
,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本庭爰依

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2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25 日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孫國慧

26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0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744號裁定 (聲請人誤植為 l14年度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

規定一)及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176條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杏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對

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

一聲請部分
,綜觀聲請書戶斤載內容 ,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

系爭規定一無涉 ,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本庭爰依

上開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2   月   25    日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6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50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號裁定 (下稱系

爭裁定)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違反憲法所定解釋憲

法方式 ;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

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

釋 ,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

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

裁判 ,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其聲請核

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

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

請之事項 ,此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 。綜上 ,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

爰依＿∟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書記官 朱倩儀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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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509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17號裁定 (下稱系

爭裁定)係準用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違反憲法所定解釋憲

法方式 ;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

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

釋 ,爰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

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

裁判 ,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其聲請核

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

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

請之事項 ,此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綜上
,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

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足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中

1



大法官

大法官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朱倩儀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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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10號

聲  請  人 白晶晶
送達代收人 :謝宜霉

上列聲請人因加重詐欺聲請再審之再抗告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加重詐欺聲請再審之再抗告案件
,認最高法院 l13

年度台抗字第 1260號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違反

憲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實質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及第 16條訴訟權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已於中華民國 l13年 8月 13日 寄存送達於

聲請人 ,聲請人遲至 l15年 1月 22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 ,其聲請顯

已逾越法定期限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朱倩儀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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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27號

聲請人一  張金隆

聲請人二  陳小珍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侯信逸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徵收補償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一及二因徵收補償事件 ,認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度上

字第 472號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所適用之土地徵

收條例第 2條 、第 3條第 2款 、第 13條第 1項 、第 14條 、第 30

條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9條 、建築法第 49條 、第 52條

規定 (下合稱系爭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其主張意旨略以 :1.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限縮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 ,否 定受特別犧牲之土地所有權人請求國家徵收補償之權

利 ,僅能被動等待國家辦理徵收或給予補償 ,且限定僅有行政機

關依法使人民受有財產權限制始屬特別犧牲 ,嚴重誤判財產權之

防禦功能 ,違反憲法第 15條及第 23條 ;2.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實

質適用之系爭規定 ,於土地所有權人依法自行預留道路 ,負 有供

公眾通行之義務 ,致該土地所有權人無從自由使用收益 ,形成特

別犧牲之情形 ,卻未賦子該土地所有權人徵收或其他補償方法之

請求權 ,應受違憲宣告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1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人無當事人能力、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所定要件 ,其情形不可以補正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1款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又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

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

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

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是人民聲請裁

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

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

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

三 、經查 :

(一 ) 聲請人一固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之當事人 ,． l住其於該判決送達

後已死亡 ,自 無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當事人能力 。

(二 )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 ,聲請人二不得對之聲請

法規範憲法審查 。

(三 )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認系爭土地乃因兩旁之建地為興建戶方屋

申請指定建築線時自行預先留出 ,以供系爭土地兩旁住戶對外

通行 ,聲請人一並非因國家機關 「依法行使公權力」致其財產

遭受損失 ,即不生請求徵收補償之問題 ,而與原審認定系爭土

地係因可歸責於行政機關原因而漏未辦理徵收之法律見解有

異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 ,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

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究有何

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

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均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

2



中

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2   月   26    日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6      日

3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28號

聲 請 人 施智元
訴訟代理人 涂欣成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

二 、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下稱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 )有脫漏 ,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其主張意旨略以 :

1.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

相關規定 ,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者 ,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所指 「相關規定」,未指明色

含 「執行死刑規則」,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應子補充 ;

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l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

刑規則 ,未增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

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不得執行死刑」規定 ;法務部於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作成後 ,亦未踐行 「有關機關」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

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2.前開主文第 9項內容 ,有 關受刑能力之

諭知 ,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顯有

裁判脫漏之不足 ;3.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使聲請人生命權

可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爰 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

二 、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再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訴訟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者 ,法

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

請補充判決者 ,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為前

l



提 ;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或

無涉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

其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

三 、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

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核其所陳 ,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

要件不合 ,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

法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

不受理 。

四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6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孫國慧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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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29號

聲 請 人 連佐銘
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

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

二 、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下稱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 )有脫漏 ,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其主張意旨略以 :

1.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

相關規定 ,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者 ,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所指 「相關規定」 ,未指明

包含 「執行死刑規則」 ,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應子補

充 ;前開瑕疵致法務告r中 華民國 l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

行死刑規則 ,未增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

所欠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不得執行死刑」規定 ;法務部於系爭

憲法法庭判決作成後 ,亦未踐行 「有關機關」應檢討修正相關規

定及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2.前開主文第 9頂內容 ,有 關受刑能

力之諭知 ,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

顯有裁判脫漏之不足 ;3.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使聲請人生

命權可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

二 、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再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訴訟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者 ,法

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

請補充判決者 ,須 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為前

l



提 ;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或

無涉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

其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

三 、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

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核其所陳 ,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

要件不合 ,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

法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洪裁定

不受理 。

四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6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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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30號

聲 請 人 朱亞娣
上列聲請人因不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9號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

裁判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係於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9號裁定送達後 ,認該

裁定並未記載聲請人訴狀主張理由且裁定地址不全 ,而提出 「裁

判憲法審查及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補充狀 (八 )」 ,核屬不服該

裁定而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

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6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孫國慧

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6 日

l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31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16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

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

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

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

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l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

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

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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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32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法官迴避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750號裁定 、

相關裁判(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176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 、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

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

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

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

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

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

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

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

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

l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

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

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

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

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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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33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32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第 284條等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

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

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

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

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

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

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

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

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

1



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

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揭明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

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

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

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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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3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65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 、第 95條 、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

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

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

封 1°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

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

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

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

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

l



之法律見解 ;而 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

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揭明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

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

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

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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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3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27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

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2條 、第 104

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

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

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

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

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

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

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

l



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

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

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

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

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53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113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49條

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

條 、第 176條 、第 265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

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

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

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

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

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

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

l



之法律見解 ;而 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

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揭明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

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

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

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客裁字第 53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假處分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32號裁定、相關

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等

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

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權等權利而

違憲 ,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

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

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

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

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

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

之法律見解 ;而 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

l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

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揭明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

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

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

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

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

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

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53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1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l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 。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l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39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9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19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l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40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65號裁定,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65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l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41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56號裁定 ,聲請暫停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56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角蜀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暫停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l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5碎6號

聲 請 人 林旺仁
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

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

二 、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下稱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有脫漏 ,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其主張意旨略以

:1.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少項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

相關規定 ,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者 ,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所指 「相關規定」
,未指明包

含 「執行死刑規則」,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應予補充 ;

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1l碎 年 碎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

刑規則 ,未增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

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不得執行死刑」規定 ;法務部於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作成後 ,亦未踐行 「有關機關」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

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2.前開主文第 少項內容
,有 關受刑能力之

諭知 ,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亦未賦予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顯有

裁判脫漏之不足 ;3.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使聲請人生命權可

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

二、按憲法訴訟法第碎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再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 233條 第 1項規定 ,訴訟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者
,法院

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

l



補充判決者 ,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或無

涉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

其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

三 、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少

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核其所陳 ,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

要件不合 ,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

法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

受理 。

四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淑婷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47號

聲 請 人 唐霖億
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

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

二 、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下稱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有脫漏 ,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其主張意旨略以

:1.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少項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

相關規定 ,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者 ,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所指 「相關規定」,未指明包

含 「執行死刑規則」,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應予補充 ;

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l1碎 年 猝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

刑規則 ,未增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

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不得執行死刑」規定 ;法務部於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作成後 ,亦未踐行 「有關機關」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

不得執行死毋ll之義務 ;2.前開主文第 少項內容
,有 關受刑能力之

諭知 ,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亦未賦予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顯有

裁判脫漏之不足 ;3.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使聲請人生命權可

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

二、按憲法訴訟法第碎b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再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訴訟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者
,法院

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

l



補充判決者 ,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或無

涉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

其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

三 、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少

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核其所陳 ,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

要件不合 ,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

法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

受理 。

四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

應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淑婷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48號

聲 請 人 劉華崑

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

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

二 、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下稱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有脫漏 ,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其主張意旨略以

:1.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少項 :「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

相關規定 ,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者 ,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所指 「相關規定┘
,未指明包

含 「執行死刑規則」,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應予補充 ;

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l1碎 年 碎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

刑規則 ,未增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

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不得執行死刑┘規定 ;法務部於系爭憲法

法庭判決作成後 ,亦未踐行 「有關機關」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

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2.前開主文第 少項內容
,有 關受刑能力之

諭知 ,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亦未賦予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顯有

裁判脫漏之不足 ;3.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使聲請人生命權可

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

二、按憲法訴訟法第碎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18條 ,再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訴訟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者
,法院

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

1



補充判決者 ,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或無

涉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

其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

三 、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少

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核其所陳 ,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

要件不合 ,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

法 ,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

受理 。

四 、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j

書記官 陳淑婷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碎9號

聲 請 人 A女 (真實女生名年籍詳卷 )

訴訟代理人 蔡尚謙律師

簡大為律師

林鈺恩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妨害性自主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ll碎 年度聲自字第外 號刑

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中華民國與 年 1月

7日 修正前之刑法第 22少 條之 l、 現行刑法第 22θ 條之 l、 88年 3

月30日 修正前之刑法第幻b條 、刑法施行法第少條之 2、 刑事訴

訟法第 237條第 1項 (下併稱系爭規定)等規定 ,實質適用於個

案時 ,對特定群體產生顯著差別影響 ,有過度限制或明顯不公
,

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

兒童權利公約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 1b條 、第幻 條及憲法增修

條文第 l0條第 6項規定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聲請不

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所定要件者 ,審 查更得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

有明文 。

l



三 、經查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 ,聲請人自不得據為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客體 ,比部分之聲請不合法 ,本庭爰依上

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四 、聲請人另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及其所適用中華民國邱 年 7月 l

日制定施行之刑法第 80條第 1項 第 1款 、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l

前段規定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爰另行處理 ,附此

敘明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淑婷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550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再審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l碎 年度聲字第 533號裁定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下

稱系爭規定一 )、 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l、 第碎θ條之 3、 第 l02

條 、第 l0碎 條 、第 17b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必 條 、第 28碎

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b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查庭均得以
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一 )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

書記官

月

陳淑婷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551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再審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l碎 年度聲字第 53少 號裁定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73條 (下

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l、 第幼 條之 3、 第 102

條 、第 l0碎 條 、第 176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必 條 、第 28碎

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心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一 )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

書記官 陳淑婷
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552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之抗告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碎 年度抗字第27號裁定 (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1、

第碎少條之 3、 第 73條 、第 2b6條 (下併稱煞爭規定一)、 行政

訴訟法第 98條之 碎、第 l0碎 條 、第 26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少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b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 15條第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一 )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1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

書記官 陳淑婷
月   2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553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之抗告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l碎 年度抗字第 7少 號裁定
(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20

條 、第碎少條之 3(下併稱煞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l

、第 73條 、第θ8條之碎、第 10碎 條 、第 2b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必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

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b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 15條第2項 第7款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 )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巧 年 3月 2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

書記官 陳淑婷
月   2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55碎 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之抗告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碎 年度抗字第 12碎 號裁定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l

、第 碎少條之 3(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第

少8條之 今、第 l0猝 條 、第 265條 、第 2b6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少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問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一 )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

1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

書記官 陳淑婷
月   2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5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抗告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抗字第 131號裁定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3

、第 2b6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

一

)、 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1、 第

73條 、第少8條之碎、第 10碎 條 、第 26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少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一 )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

書記官

月

陳淑婷

2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55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再審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聲字第 53b號裁定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下

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碎θ條之 l、 第碎少條之 3、 第 l02

條 、第 l0碎 條 、第 176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必 條 、第 28碎

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θ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一 )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

書記官 陳淑婷
月   2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55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之抗告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抗字第 70號裁定
(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碎少條之 3、

第 266條 (下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碎9條之 l、 第 73

條 、第少8條之 碎、第 l0碎 條 、第 2b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

第少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必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經查 :(一 )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
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中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3

書記官 陳淑婷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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